
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碩士班  

論文/創作題目提案表及資格調查表 

1.研究生資料 

研究生姓名： 學號： 

2.修讀期限：□預計如期畢業  □計畫延緩畢業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畢業方向  
※依教育部指示：論文題目與內容，應與系所教學目標相符，且需經該系所所屬領域學者專家檢視，審查有

無偏離專業領域情事。如學校教學品質與論文把關機制確有嚴重缺失，教育部會依相關規定嚴懲。 

□專題創作 

修業規則第 12 條第 1 款：必須參加聯合畢業展(展出日前 4 個月須填妥畢業展

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核可，繳交至系辦後始可舉辦參加)且達成以下三擇二

之規定： 

(1)舉辦一次個展，個展規模必須為校內外開放空間，且時間需於畢業展 4 個月

之前(須填妥創作個展申請表並經指導教授簽名核可通過，繳交至系辦後始可

舉辦)，作品不得與畢業展作品重複。 

(2)參加系所指定之國際性或全國性之設計相關競賽，獲入選以上之成績。 

(3)發表國內外具審稿制之「研討會」或「學術期刊」論文 1 篇。 

□論文寫作 
修業規則第 12 條第 2 款：須發表兩篇國內外具審稿制之「研討會」或「期刊」

論文，且其中一篇內容不得與畢業論文重複。 

題目  

研 究 計 畫 

摘 要 

 

指導教授 

簽章 年   月   日 

備註： 

1~3.於碩一下學期交至系辦公室(AA315) 

4.於進行學位考試(口考)前一個學期交至系辦。 

碩-02 



4.資格申請聲明： 

本人已詳知《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修業規則》，依據規定： 
(1)本人已繳交「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同意書及選課」，並依其規定： 

□已修讀同意書中所載列之學士班課程。 

□指導教授同意書中未載列，無須下修學士班課程。 

(2)本人已於碩一上學期末前填寫並繳交「論文/創作題目提案表及資格調查表」，經指導教授同意決

定以□專題創作□論文寫作畢業。 

(3)本人預計於初審通過後之下一學年度_______學年度畢業，且已依規定修畢應用美術系碩士班 16

學分以上，檢附成績單於後方以為證明。 

以上規定事項完成無誤，且本人之論文/專題創作題目及內容進度，均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之，預計

於________學年度□上學期□下學期辦理碩士論文提案(複審)審查會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================= 指導教授同意申請意見欄 ================ 

□確認並同意申請人符合碩士論文提案資格：已修畢指定下修課程及修滿碩士班 16 學分。 

□請申請人再討論資格規定事宜。 

指導教授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備註： 

1~3.於碩一下學期交至系辦公室(AA315) 

4.於進行學位考試(口考)前一個學期交至系辦。請將歷年成績單訂於本表後，並確定已修足 16 學分

以上。 


